
經文：羅馬書七章18-25節

壹、經文背景

　　這段經文是保羅最坦白，最深層、最

刻骨銘心的痛苦宣告：「我真是苦啊！

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七：

24），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痛苦呢？因保

羅清楚的知道，在他的生活中，他面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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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需要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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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我所願

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

我倒去作」（七：19）」他的良心一直

在譴責他，讓他發覺自己毫無行善的能

力，於是在痛苦中呼喊說：「我真是苦

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七：24）。基督徒若面對同樣的問

題，將會有兩種抉擇：

1.第一種抉擇：錯誤的抉擇

　　就是放棄自己，放棄信仰。因

為他會認為基督的救恩沒有能力，

不能救他。於是他就隨流失去了。

　　這種抉擇顯然是錯誤的。

2.第二種抉擇：正確的抉擇：

（1）認定自己的確是不能拯救自

己。

（2）認定守律法絕不能「成義」，

（3）檢討自己的標準是否太苛刻，

超過聖經。

（4）於是把自己完全投靠在基督手

中，尋求保羅的經歷。「感謝

上帝，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就能脫離了」(七:25)！保羅

深知道他真的需要耶穌，所以

他選擇把自己完全投靠在基督

手中，於是他肯定的向世人宣

告說：「感謝上帝，靠著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貳、你需要耶穌嗎？

　　凡是追求長進的基督徒，都一定會

經歷過這段經文中所描述的痛苦。曾有

牧者大膽說：凡是沒有本段經文的經歷

的基督徒，恐怕還沒有生命，還沒有得

救重生，或許你外面也許熱心活動，其

實裏面是與上帝無關的！當基督徒有了

生命，又被主的愛激勵，心中就一定會

渴想過一個更聖潔，更榮耀的生活。你

有了這種意念，有了這種追求，就會立

刻知道你真的需要耶穌。若你真的需要

耶穌，必須明白下列的真理：

一.若你想讓你的過錯完全被遮掩，你就

需要耶穌。

　　神就是愛，而神的愛才能讓人的過

錯完全被遮掩，就如箴言10章12節所

記：「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

錯。」以及彼前4章8節：「最要緊的是

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

罪。」慈愛的天父希望每個人都能活在

幸福中，祂賜人真理不是要束縛人，而

是要讓人得到真正的幸福。約翰福音三

章16~17節記載說：「神愛世人，甚至將

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他的兒

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

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

救。

二.心靈飢渴的人需要耶穌

　　人跟其他動物不一樣，動物只滿足

他們生理上的需要，不注重心靈的滿

足，而人會考慮自己到底在做什麼？該

做什麼？做什麼事才有意義，才不致於

浪費生命。一個真正心靈饑渴的人，他

們不會以屬世的榮華富貴為滿足，他們

會常思索生命的問題，有渴慕真理的

心。

　　繁華世界似乎很迷人，然而在心靈

層面卻像沙漠曠野，無法讓人得到滿

足，許多人樣樣都有，就是快樂不起

來。人有肉體與靈魂，兩者所需的東西

各不相同，肉體的享樂無法讓心靈得到

滿足。人是神所造，神將人追求神、追

求永生的慾望放在人心中，一個人除非

他尋找到神，否則心中永遠覺得缺少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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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也會又飢又渴，心裡發昏。人可以

縱慾狂歡或全心投入工作來麻痺自己，

只是當他靜下來或清醒過來，仔細想想

自己到底在做什麼時，心中定會覺得一

片茫然，也沒勇氣面對現實，只會不斷

的用各種方法來麻醉自己。但主耶穌對

世人宣告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

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

生。」（約四13-14）。世上許多美好

的事物就像水可以一時解渴，可是很快

就又渴了，只有當他找到神時，他才永

遠不再渴。人心靈虛空，如果懂得尋求

神，而不是自負的把自己當作神，自認

為能處理一切問題，那麼神樂意救人脫

離困境。又領他們行走直路，使他們往

可居住的城邑信耶穌不是光追求神蹟、

追求世間福氣，而是要學好真理作正直

的人，這樣才能真正蒙福。

三.深陷水深火熱的人需要耶穌

　　許多人活著只知道盡情享樂，對福

音嗤之以鼻，認為是無稽之談，浪費美

好的人生。只有身陷苦海求助無門時，

才想到從前聽過的神的大能，於是抱著

姑且一試的心理來尋找神。有些人生活

在黑暗死蔭中，意思就是說他們犯了很

多罪，既然犯罪就得承受罪的苦果，於

是過著暗無天日、苦不堪言的日子。如

果人沒犯罪，神不會任意懲罰人，因祂

是公義的。實在是因他們不相信有神有

審判，藐視真理任意妄為，結果自食其

果（番三5、7）。人若狂妄不將神放在

眼裡，好話說不聽、欺善怕惡，只有遇

到痛苦、折磨才會學乖，真是敬酒不喝

喝罰酒！平常一堆酒肉朋友似乎很講義

氣，若遇到困難，大家跑得乾乾淨淨，

甚至落井下石。在苦難中若懂得哀求耶

和華；祂必從他們的禍患中拯救他們。

雖然自認是英雄好漢，無奈血肉之軀禁

不起折磨；向人乞求，常換來的是別人

的藐視。最終，仰望神才是唯一的方

法。

四.病入膏荒的人需要耶穌

　　許多人每天忙得團團轉，忙著工

作、忙著享受，活著只知道賺錢，勸他

們信耶穌為將來做好準備，常遭拒絕。

在他們眼中，信耶穌是幻想天堂，不懂

得把握時間來享受是過度消極，他們以

為活著是理所當然的事，死亡只會臨到

別人，與他們無關。他們天不怕、地不

怕，死到臨頭才會怕，因材施教的神，

只好請「黑衣使者」去拜訪他們。雖然

各種宗教反覆提醒人死後有審判，不過

一般人都不當一回事，為了爭名奪利常

犯了許多罪，自己還認為很清白（參：

耶二23、35）。死後固然有審判，不過

不少人生前就受審了，許多政治人物就

是活生生的例子。人常小看罪，以為沒

什麼，其實罪有罪的代價，那是絕對躲

不掉的（參：何七1-2）。

　　其實神並不喜歡懲罰人，不過當人

屢勸不聽，各種懲罰都不當一回事，只

認為是運氣不好，神的懲罰會越來越

重，最後就瀕臨死亡了（申二十八15-

68），死是冷酷的殺手。

參、結論

　　願我們都能像保羅一樣，知道自己

的軟弱與有限，他深知道他真的需要耶

穌，所以他選擇把自己完全投靠在基督

手中，於是他肯定的向世人宣告說：

「感謝上帝，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

能脫離了」。希望我們也能如此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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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祭拜或
陳宇光 牧師

　　一般說來，在台灣民間的祭祖習慣與

風俗有四個意義：

1.生命性：傳統認為祭祖有延續祖先生命

的象徵，達成與祖先連結，薪火相傳的

意義。

2.文化性：祭祖也是傳統儒家孝道，慎終

追遠的表達。孔子曾經這樣說：「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這段話的意思是長輩還活在世上

的時候，要用禮來對待他們；長輩去世

了，要用禮來安葬他們，並且還要用禮

來祭祀他們。

3.家族性：祭祖含有非常濃厚的家庭觀

念，也是凝聚家族的力量，團結宗親的

表現。

4.宗教性：祭祖的行為有很強的「亡靈祭

拜」成分，許多人會害怕自己的祖先淪

為餓鬼孤魂，影響家道繁榮與家庭平

安，因此認為不祭拜祖先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清明節時，就會拿一些牲禮到墳

墓祭拜祖先。

　　從以上四種祭祖的用意與意義來看，

台灣百姓對於祭祖不僅存有使命感、責任

感，更有強烈的恐懼感，因此他們不僅不

敢不祭祖，而且也害怕自己死後沒有人祭

拜他們。

　　基督徒肯定祭祖有其生命性、文化性

與家族性的意義，但是我們無法認同與接

受將已經死去的祖先當作是死亡的靈魂來

祭拜，而且生命性、文化性與家族性的意

義，也不是一定要用「祭拜」的方式，才

能夠表達我們對祖先的追思與孝道。今天

台灣百姓的祭祖，為了自己著想的成分，

遠超過為祖先設想的成分。許多人祭祖的

真正原因是害怕背上不孝的罪名，也恐懼

祖先來攪擾，而且想要祈求祖先的保佑。

從這些情形來思考，可以知道他們是因為

懼怕祖先，有求於祖先，所以才去祭拜祖

先，這樣怎麼能夠說是在「盡孝道」呢？

更何況有些子女在父母生前不見得孝順父

母，在父母死後，他們卻搶著祭拜，這算

是真正的孝道嗎？

　　第三、合宜的做法：有許多的台灣

人移民到美國以後，他們雖然人在美國，

但是仍然過著台灣人的風俗與宗教禮儀。

在復活節時，美國人通常會到墓園向他們

過世的親人獻花致敬。有一年的復活節，

剛好與台灣的清明節是同一天。有一個台

灣人按照台灣的習俗前往親人的墳墓掃

墓，並且在墓園擺了一大桌的山珍海味來

祭拜死去的親人。這位美國人想不通又非

常的好奇，於是就問那個台灣人說：「你

的祖先真的會起來吃這些東西嗎？」台灣

人非常的生氣，但是他很快地反應說：

「如果你的祖先會起來聞你獻的花，我的

祖先就會起來吃。」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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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當然不認為祖先會起來聞花的香

味，獻花只不過是表達對死者的敬意與追

思；而當台灣人回答這句話時，他的內心

也知道死去的親人不會真的起來吃那些東

西。因為如果在祭祖時，祖先真的會起來

吃那些祭物，那麼一定會讓活著的人嚇得

半死。從另外的角度來想，如果祖先真的

需要吃東西，那麼他們豈不是會被餓死

嗎？因為差不多一年才一、兩次帶著祭物

去掃墓，所以這些親人一年也才吃這一、

兩次。還有如果死後的靈魂真的需要吃東

西，那麼應該是全世界的靈魂都需要吃，

為什麼只有台灣人的祖先需要吃，否則就

會變成餓鬼，而美國人的祖先不需要吃，

卻沒有變成餓鬼呢？從這裡可以讓我們想

到，祭拜祖先的目的在哪裡呢？孝道一定

要用祭拜祖先的方式來表達嗎？這是基督

徒可以藉著清明節掃墓時，向還沒有信主

的親人提出來溝通的問題。基督徒不是將

已經過世的親人當作鬼神來祭拜，而是用

追思與懷念的方式來紀念過世的親人，更

重要的是在親人還活著時，要用實際的行

為來孝敬父母與長輩。

　　其實，我們基督徒在清明節的節期

時，可以用下面幾個方式來紀念過世的親

人：

1.到墳墓前去掃墓：基督徒可以帶著鮮花

到親人的墳墓掃墓，將鮮花擺放在墳墓

前，然後用默禱的方式來追思已經過世

的親人。結束時，用敬禮的方式來表示

對親人的尊敬。

2.家庭的追思禮拜：在親人的墳墓前做簡

短的追思禮拜，唱過世的親人喜歡唱的

詩歌，讀過世的親人喜歡讀的聖經經

文，也可以請在場的親人述說過世的長

輩在世時，所留下來美好的信仰腳蹤。

另外，也有的基督徒不去很遠的墳墓掃

墓，乃是在自己的家裡舉行家族的追思

禮拜，我認為這也是一種紀念過世親人

很好的方式。

3.集體的追思禮拜：最近這幾年，許多基

督徒會去參加集體的追思禮拜，例如在

金山的基督教平安園，每一年的清明節

之前，都會舉辦聯合追思禮拜，聽說差

不多都有大約三、四千人參加，因為場

地不夠大，所以舉辦一場容納不下，又

舉辦二場的追思禮拜。在聯合追思禮拜

以後，可以到親人的墳墓前獻花與默禱

追思。另外，馬偕醫院在每一年的清明

節之前，也會舉辦在該院過世的病患聯

合追思禮拜，凡是在該院過世的親人都

可以帶著親人的相片到那裏參加追思禮

拜，這也是一種很有意義的禮拜。不過

需要事先報名，才能夠將親人的相片放

在講台上。

　　以上所說的方式都是在強調我們對於

那些過世的親人，不是用祭拜的禮儀，而

是以紀念的方式，特別是用追思禮拜來紀

念過世的親人，這樣才是合乎聖經真理的

方式。

　　盼望我們在清明節的節期時，能夠從

今天的信息中知道，根據聖經裡面的十誡

記載，我們基督徒只能夠敬拜獨一的真神

上帝。對於那些已經過世的親人，我們不

是用祭拜的方式，乃是要用合乎聖經真理

的方式來追思與紀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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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退休金
多少才夠生活？

廖正行 牧師

　　台灣人如何過退休生活？根

據最近的聯合報調查，我們可以

共同來探討。

1.退休後只要有1,000萬元即可度

過晚年者占30%

2.其次認為要有1,500萬元者才能

過晚年者占30%

3.多數認為要有3,000萬元者才能

過晚年者占40%

　　以上是經過民眾問卷的結

果，當然每一個人的生活習慣及

生活素質有所不同，住在農村的

生活和住在城市的也不同，甚至

住在大都會的生活更加不同。

　　我的看法是：若是在農村的

退休生活，在各方面的習慣上會

比較節省，應該有1.000萬元的退

休金即夠用，除了有自己的房子

又有田地，可以種些果菜，生活

的品質也沒有那麼高，各方面的

交際和應酬也比較少，出門機會

不多、交通工具簡單走路寄腳踏

車或機車即可。種種費用都可省

下來。

　　其次住在市鎮的民眾就需要

多一些費用，生活物價、居住品

質、穿著衣飾，交通工具都較高

一層次，所以需要多準備一些退

休金是合理的。

　　至於居住在大都市的民眾所

有的費用都較高，無論生活費、

交際費、交通費、林林總總都比

其他地區高。例如：便當、水

果、菜、各種物價都較貴。

　　我們現在的生活費來說，夫

妻兩人大約就要30,000元、其他

的費用平均也要1～2萬元、加起

來約要5萬元左右。若加上醫療費

用就更高了。若想更有品味的晚

年，每年也得出國1次，兩人就要

多出10萬元的預算。如此每月的

開支就得6～7萬元才夠用。

　　若是你有軍公教的身分，退

休後領有月退金，那就不必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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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費，若是只領有勞保月退

休，所領的月退金就不足了、平

均只有2萬元左右。假使兩人都有

月退金2萬元以上，當然也夠生活

了。

　　假使你沒有任何的身分可提

領月退金，或只有單方領有勞保

月退，要如何籌足退休的生活，

這就是我們要探討的主題。

　　既然無法領到月退金，我們

就得提早預備，例如：參加保

險，每年提出定額存款，遇到有

特別的收入，就投資1～2張的股

票，慢慢累積起來。經過30年後

就有一筆不少的退休金。

　　從生命的長短來思考，為什

麼要好好準備養老金，依照2015

年內政部的男女平均壽命，男人

大約77歲，女人大約84歲。總平

均大約80歲左右，但因生活及醫

療的不斷進步，未來只會增加。

也就是說、退休後尚有將近20年

的生活要過。又在人生的最後階

段是最需要用錢的時候，在台灣

地區經統計平均在逝世前6～7年

時間需要別人照顧，如果是這

樣，每年就需要100萬元的預算。

　　總而言之：退休後每一個月

需預算6～7萬元的開支是必要

的。如此預算大約就要1,500萬

元的退休金才夠用。也就是每一

個人要預備750萬元，才能度過晚

年。

　　當然每一個人的晚年生活有

所不同，有人很會養生，有人就

不管那麼多，能活一天就算一

天，其實到晚年若能保持健康的

生活，多注意養生減少生病，縮

短臥床時間，自然減少醫療費

用。學習歐美先進國家，他們注

重健康及養生，最後臥床的時間

平均都在一年之內，他們可節省

很多醫療費用。

　　建議大家在退休後多注重保

養，也就是常運動，每天生活保

持規律，經常作健康檢查，預防

勝於治療。同時建議在未退休前

就要作好生涯規畫，每年將所得

中提撥參加人壽保險，存放一些

在銀行作定期存款，學會投資理

財，每年購買一或二張好股票長

期持有，記得不要為人作保，有

錢也不可隨便借給他人，退休金

是晚年的保命，絕對不能動他，

除了生活必需外，一定要看管

好。如此才有足夠的金額來養

生，並且有尊嚴的過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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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平安園現行各項收費標準表(自104.07.01起實施)

區別
安放
人數

價格
(含使用權、工

程費及第一人

永久管理費)

永久管理費
(第二人起)

重開墓穴
工程費
(每穴)

墓碑
刻字費

墓碑
相片費

骨灰區(第七區) 1～4人 $ 200,000

$10,000 $15,000起
●姓名+生息年月日：
  $3,000/組

●經文
(以實際字數計費)：
  $150/字

●黑白：
  $2,000起

●彩色：
  $5,000起

骨灰區(第八區) 1～4人 $ 250,000

骨灰區(第九區) 1～8人 $ 600,000

棺木區(單  號) 1～16人 $ 900,000
$10,000 $20,000

棺木區(雙  號) 1～16人 $ 800,000

墓穴內部裝潢
白色
大理石

南非黑
花崗岩

玫瑰紅
花崗岩

註：
●證件補發或過戶手續費：$500/每件
●更換新墓碑費用：
  骨灰區：$ 5,000/每塊
  棺木區：$10,000/每塊

骨灰區 $18,000 $20,000 $20,000

棺木區 $38,000 $50,000 $50,000

一、端午節過後突然來一陣毫大雨，造成金山地區道路多處阻礙，已預定在6月3日要進入園區

安葬的家屬不得不改時間，幸好園區排水良好未造成重大的災情。

二、為平安園規畫服務中心及禮拜堂的黃建築師說：已經將計畫案會過十多個單位，終於可以開

始申請建照。預定年內將建照送到新北市政府審查。

三、近日接到殯葬管理處公文，所有的公墓凡是要埋葬在土裡的，不管是棺木葬或是骨灰葬都要

向金山區公所申請埋葬許可，因此、從現在起都要備(1)死亡證明(2)家屬身份證影本(3)私

章(4)火化證明等文件，另付500元手續費。(棺木葬者)要增加除戶證明及另付2,000元手續

費。

四、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各位弟兄姊妹賜稿，無論是屬靈信仰分享，生命經歷見證，家庭倫理孝

道均歡迎之，來稿請直接E-mail到本園網址，請查看本刊封面，經刊登將付稿酬，並註明真

實姓名，聯絡電話，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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